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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4049        证券简称：建科股份        主办券商：华安证券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人杨江金及苏州奔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石庄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的董事会及其董事或主要负责人，保证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合伙企业填写 

企业名称 苏州奔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杨江金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8年 5月 9日 

实缴出资 5,923.29万元 

住所 苏州高新区华佗路 99号 6幢 

邮编 215010 

所属行业 资本市场服务 

主要业务 

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 

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 

务业务；项目评估、融资策划、上市 

策划和其他资本运作策划；实业投资； 

对外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MA1WH72106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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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企业名称 苏州石庄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实际控制人名称 杨江金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设立日期 2018年 5月 9日 

实缴出资 5,832.32万元 

住所 苏州高新区华佗路 99号 6幢 

邮编 215010 

所属行业 资本市场服务 

主要业务 

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 

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 

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 

务业务；项目评估、融资策划、上市 

策划和其他资本运作策划；实业投资； 

对外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5MA1WH6YQ68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是否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不适用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二）自然人填写 

姓名 杨江金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杨江金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重庆大学，

本科学历，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职称。

1991 年至 2003 年先后担任常州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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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科学研究所检测员、检测室副主任、

检测室主任、副所长，2003年至 2011

年先后担任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2011年至

2018年 5月 3日担任建科股份副董事

长兼总经理，2018年 5月 3日至今担

任建科股份董事长，现兼任青山绿水

（江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董事、尼

高科技宿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山西

首科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董事、苏

州高新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董事、苏州联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董事、中科维业（江苏）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奥立国测（北京） 

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江 

苏融富聿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常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 

验测试中心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与咨询、建筑物（构

筑物）鉴定检测及其改造（加固）、

地下空间建设安全咨询与服务、研发、

生产、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建筑节能

材料、高铁新材料、特种功能性砂浆

等）。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江苏省常州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持有建科股份 18,392,052

股，占公司股本的 17.44%。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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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控股股东 否 

权益变动前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权益变动后是否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是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多人情形的还应填写 

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股权关系 有 

自然人杨江金认缴苏州奔牛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出资额 6,975,710元，

占其总出资额的 11.54%；认缴苏州石庄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出资额

5,460,940.5 元，占其总出资额的

9.23%。 

资产关系 无 - 

业务关系 无 - 

高级管理人员关系 有 

自然人杨江金同时担任两家合伙企业

的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是上

述两家合伙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还应填写 

1、一致行动主体包括：苏州奔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石庄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杨江金；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  

二、拥有权益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苏州奔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份名称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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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益

40,684,002

股 ， 占 比

38.58% 

直接持股 8,813,000股，占比 8.36%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31,871,002

股，占比 30.22%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889,963 股，占比

25.5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794,039 股，占比

13.08%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益

42,180,002

股 ， 占 比

40.00% 

直接持股 10,309,000股，占比 9.78%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31,871,002

股，占比 30.22%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385,963 股，占比

26.9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794,039 股，占比

13.08%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苏州石庄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股份名称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益

40,684,002

股 ， 占 比

直接持股 13,478,950股，占比 12.78%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27,20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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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8% 股，占比 25.80%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889,963 股，占比

25.50%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794,039 股，占比

13.08%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益

42,180,002

股 ， 占 比

40.00% 

直接持股 13,478,950股，占比 12.78%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28,701,052

股，占比 27.22%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385,963 股，占比

26.9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794,039 股，占比

13.08%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杨江金 

股份名称 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权益变动方向 增持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前） 

合计拥有权益

40,684,002

股 ， 占 比

38.58% 

直接持股 18,392,052股，占比 17.44%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22,291,950

股，占比 21.14%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6,889,963 股，占比

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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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794,039 股，占比

13.08% 

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比例 

（权益变动后） 
合计拥有权益

42,180,002

股 ， 占 比

40.00% 

直接持股 18,392,052股，占比 17.44% 

间接持股 0股，占比 0% 

一致行动或其他方式拥有权益 23,787,950

股，占比 22.56% 

所持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385,963 股，占比

26.92%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794,039 股，占比

13.08% 

本次权益变动所

履行的相关程序

及具体时间 

（法人或其他经

济组织填写） 

无 不适用 

三、权益变动具体方式及目的 

（一）权益变动具体方式 

权益（拟）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竞价交易           √通过盘后协议转让  

□取得挂牌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通过做市转让           □投资关系或协议方式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赠与 

□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   □继承  

□其他  

2015年 10 月 30日，常州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权益变动 

发生日为竞价转让方式。2018年 8月 14 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通过盘后协议转让增持挂牌公司 2,698,770 股，拥

有权益比例从 17.44%变为 20.00%。（该权益变动报告 

书请见公司在 2018 年 8 月 15 日在全国中心企业股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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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系统指定信息平台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

编号：2018-063））2018年 8月 2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通过盘后协议转让增持挂牌公司 2,009,180 股，拥有权

益比例从 20.00%变为 21.91%。2018年 11 月 19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通过盘后协议转让增持挂牌公司 3,263,000

股，拥有权益比例从 21.91%变为 25.00%。（该权益变动

报告书请见公司在 2018年 11月 20日在全国中心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平台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公

告编号：2018-075））2018 年 11 月 23 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通过盘后协议转让增持挂牌公司 5,272,000 股，拥

有权益比例从 25.00%变为 30.00%。（该权益变动报告书

请见公司在 2018年 11月 26日在全国中心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指定信息平台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

号：2018-076））2018 年 11 月 29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通过盘后协议转让增持挂牌公司 5,273,000 股，拥有权

益比例从 30.00%变为 35.00%。（该权益变动报告书请见

公司在 2018年 11月 30日在全国中心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指定信息平台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

2018-077））2018 年 12月 5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盘

后协议转让增持挂牌公司 3,776,000 股，拥有权益比例

从 35.00%变为 38.58%。2018年 12月 11 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通过盘后协议转让增持挂牌公司 1,496,000 股，拥

有权益比例从 38.58%变为 40.00%。 

（二）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股东余荣汉、汪永权、陈红根、宋文英等 13 人因个人

原因拟转让其所持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对公司业务发展持续看好，有增持 

公司股份、深化公司发展战略的意愿，收购股权要是为了完善建科股份的股权结 

构，提高建科股份决策效率，同时让员工能持有建科股份的股份，增强员工凝聚 

力，促进建科股份的不断发展。具体请见公司在 2018年 8月 10日在全国中心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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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平台披露的《收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058）等 

相关公告。 

四、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苏州奔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无 

批准程序 无 

批准程序进展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苏州石庄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无 

批准程序 无 

批准程序进展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杨江金 

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无 

批准程序 无 

批准程序进展 无 

五、所涉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8月 9 日，苏州奔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石庄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受让方”）与余荣汉、汪永权、宋文英、陈红根等

13 人（以下简称“转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同意以 4.39 元/股

的价格将其合法持有的建科股份 27,253,950 股以现金方式转让给受让方，受让

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双方将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采取协议转让的方

式进行交易，完成标的股票的交割和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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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 

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信息。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奔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石庄股权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的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杨江金身份证明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苏州奔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石庄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杨江金  

 

 

 

2018 年 12月 12日  


